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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下达2024年四川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制定计划的通知》（川建标函〔2024〕3030号）的要求。由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四川省城乡建设研究院、成都理工大学主编《四川省村镇生活垃圾分类收集与处理处置技术规程》。
编制组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近年来国内外村镇生活垃圾分类收集与处理处置技术，以及省内村镇生活垃圾收运处理的实践经验，参考国家和行业现行相关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制定本规程。
本规程分为11章和1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生活垃圾分类与投放，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生活垃圾分类转运，生活垃圾分拣，分类处理处置，设施建设，环境保护与安全防护，设施设备运行与维护等。
本规程的某些内容可能直接或间接涉及专利，本规程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规程由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工作。为提高规程编制质量和水平，各单位在执行本规程时，请将有关意见和建议反馈给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兴隆街道创意路1899号，电话：028-83311895，邮编：610218），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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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_Toc211333349]总则
1.0.1 为规范四川省村镇生活垃圾的分类管理体系建设，促进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目标，助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与绿色低碳发展，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制定本规程。
本条明确了制定本标准的目的。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物质水平的提高，村镇生活垃圾产量迅速增加，环境隐患日益突出。本标准为促进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有效改善城乡环境，促进村镇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开展提供必要依据。 
1.0.2 本规程适用于指导四川省村镇除大件垃圾外的生活垃圾在投放收集、转运和处理处置过程中的分类工作。
本条规定本标准的适用范围。村镇包括村庄和乡镇，村庄是乡镇辖区内农村居民生活和生产的聚居点，乡镇是乡镇政府所在地及其辖区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服务中心。根据《固体废物分类与代码目录》，本标准适用于除大件垃圾外的生活垃圾，不适用于建筑垃圾、工业固废废物、农业固体废物、非家庭源危险废物及其他固体废物。大件垃圾与其他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差异较大，且有专门的收集、转运、处理路线，其全过程管理应遵循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和专门标准。
1.0.3 村镇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转运、分拣、处理处置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要求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及四川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本条说明了本标准执行相关标准的要求。


[bookmark: _Toc211333350]术语
2.0.1 村镇生活垃圾 rural municipal solid waste
在村镇范围内，日常生活中或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视为生活垃圾的固体废物。
2.0.2 生活垃圾分类 municipal solid waste classify
按照生活垃圾的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处理方式和对环境的影响，将生活垃圾划分成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转运和分类处理利用的过程。
2.0.3 可回收物 recyclable waste
适宜回收和利用的生活垃圾，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等。
2.0.4 有害垃圾 hazardous waste
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家庭源危险废物，包括灯管、家用化学品和电池等。
2.0.5 厨余垃圾 food waste
易腐烂的、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包括家庭厨余垃圾、餐厨垃圾和其他厨余垃圾。
2.0.6 其他垃圾 residual waste
在垃圾分类中，按要求进行分类以外的生活垃圾。
2.0.7 可燃垃圾 combustible waste
具有较高热值适宜焚烧处理的垃圾，包括低值纸类和橡塑类，不宜回收的织物，以及木竹、厨余和其他等。
2.0.8 可堆肥垃圾 compostable waste
含有较高有机质，适宜堆肥处理的垃圾，包括厨余垃圾、落叶等。
2.0.9 生活垃圾全过程管理 whole process management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对生活垃圾从产生源到最终处置各个环节进行综合管理，包括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转运、分拣及处理处置过程。
2.0.10 垃圾收集点 waste collection spot
设计收集能力小于4t/d，供居民直接投放并短时暂存垃圾，且不具备垃圾二次集中功能的收集设施。
2.0.11 垃圾收集站 waste collection station
设计收集能力小于30t/d，供居民直接投放并对服务范围内前端收集点初次集中的垃圾进行再集中，且具备衔接后续转运环节的功能的收集设施。
2.0.12 垃圾转运站 waste transfer station
用于将垃圾收集车或小型垃圾运输车中的垃圾转载到较大型的垃圾转运车的环境卫生设施。
2.0.13 分拣中心sorting center
对回收体系聚集的再生资源进行分选，拆解、剪切、破碎、清洗、打包、储存等专业化和规模化加工处理，为利用企业提供合格生产原料的场所。


[bookmark: _Toc211333351]基本规定
3.0.1 村镇生活垃圾全过程管理应做到城乡统筹、科学分类、循序渐进、系统建设、机制完善。
本条规定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转运、分拣与处理处置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旨在推动垃圾分类工作的科学、有序开展。
3.0.2 村镇生活垃圾分类收集与处理处置系统的建设应以国土空间规划为依据，并与相关专项规划相协调，在环境卫生专业规划的指导下进行。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转运、处理的设施应通过国土空间规划后落实，既做到与其他民用设施同步建设，又可避免邻避效应。
3.0.3 村镇生活垃圾的全过程管理应执行国家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贯彻环境保护、节约士地、劳动卫生、安全生产和节能减排等有关规定。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转运、分拣、处理处置过程中会产生不同程度的二次污染，应通过必要的技术手段将污染程度降到最低。
3.0.4 村镇生活垃圾的全过程管理应综合考虑当地地形气候特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交通运输条件、人口分布、垃圾特性以及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能力与基础设施现状等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推进。
根据全省不同地区的区域特征，综合考虑居民习惯、垃圾成分和终端处理等方面的实际情况，科学论证，选择先进、适用的技术探索各地可推广的经验模式，有序推进生活垃圾分类。
3.0.5 村镇生活垃圾严禁露天堆放、露天焚烧，严禁向河、湖、池塘等水域倾倒垃圾，严禁将未经分类的生活垃圾作为建筑回填土用于道路路基和房屋基础建设，严禁将生活垃圾混入农业废弃物、随意丢弃有害垃圾。
3.0.6 村镇生活垃圾全过程管理的设施、设备标志标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垃圾分类标志》GB/T 19095和《环境卫生图形符号标准》CJJ/T 125的有关规定。
垃圾全过程管理过程中设施、设备及容器上的标志应规范化，即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垃圾分类标志》GB/T 19095、《环境卫生图形符号标准》CJJ/T 125等的有关规定。
3.0.7各地应加强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建立村民参与机制，鼓励通过村规民约、积分奖励等方式引导居民参与分类。
3.0.8 村镇生活垃圾按照“谁产生、谁付费”的原则，落实国家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生活垃圾处理费专项用于支付垃圾收集、运输和处理费用或补充城镇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费用，严禁挪作他用。
按照污染者、使用者付费，保护者、节约者收益的原则，应试行生活垃圾收费制度，实现生态环境成本内部化。


[bookmark: _Toc211333352][bookmark: _Toc211333353]生活垃圾分类与投放
[bookmark: _Toc211333354]一般规定
村镇生活垃圾宜实施源头分类减量，减少需要运输的垃圾种类、数量和频率。
村镇生活垃圾分类在执行过程中，应遵循以下原则：
因地制宜：垃圾分类应结合区域经济、人口密度与地理条件差异化实施，并与当地生活垃圾主要处理处置技术对垃圾分类的要求相匹配；
简便易行：垃圾分类应基于村镇居民对垃圾分类的认知和意愿，方便村镇居民的分类操作；
全程协同：垃圾分类应与《生活垃圾分类标志》GB/T 19095等国家标准一致，与后续的分类运输、中转、处理处置全过程协同。
[bookmark: _Toc211333355]分类模式
四川省农村区域可划分为发达农村地区、较发达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农村地区，各类农村区域的具体特征宜参考表4.2.1的规定。
表4.2.1 农村区域划分及其特点
	区域
类型
	特点
	分类重点

	发达
农村
	经济状况好，年人均可支配收入＞40000元，基础设施完备，住宅建设集中、整齐、有一定比例楼房的集镇或村庄，如成都平原地区、城市郊区等
	精细化分类，宜实行四分类，加强可回收物资源化利用

	较发达农村
	经济状况较好，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000~40000元，有一定的基础设施或具备一定的发展潜力，住宅建设相对集中、整齐、以平房为主的集镇或村庄，如川南丘陵地区、大型集镇或中心镇等
	实用性分类，宜实行三分类，逐步向精细化发展

	欠发达农村
	经济状况差，年人均可支配收入＜20000元，基础设施不完备，住宅建设分散、以平房为主的集镇或村庄，如川西高原、川东北山区等地区、分散村庄等
	便捷性分类，宜实行二分类，加强厨余、灰土等垃圾的就地处理处置


村镇生活垃圾具体分类名称与处理方式宜参考表4.2.2的规定。
表 4.2.2 垃圾分类名称及处理方式
	分类
名称
	处理方式
	包含组分
	分类标志

	可回
收物
	资源化利用
	高值纸类、橡塑类、金属、玻璃、织物等
	[image: 卡通画

AI 生成的内容可能不正确。]

	厨余
垃圾
	生物处理（厌氧发酵、好氧堆肥）
	易腐烂的、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包括家庭厨余垃圾、餐厨垃圾和其他厨余垃圾等
	[image: 图标

AI 生成的内容可能不正确。]

	有害
垃圾
	安全处置（专业无害化处理）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源危险废物，包括灯管、家用化学品和电池等
	[image: 图标

AI 生成的内容可能不正确。]

	其他
垃圾
	卫生填埋或焚烧处理
	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外的生活垃圾，或无法识别的垃圾
	[image: 图片包含 图标

AI 生成的内容可能不正确。]

	可燃
垃圾
	焚烧或热解焚烧处理
	适宜焚烧处理的垃圾，包括低值纸类和橡塑类，不宜回收的和织物，以及木竹、厨余和其他等
	[image: 卡通人物

AI 生成的内容可能不正确。]

	可堆肥垃圾
	好氧堆肥处理
	厨余、以及少量纸类、竹木、灰土等
	[image: 绿色的指示牌

AI 生成的内容可能不正确。]


根据GB/T19095-2019村镇生活垃圾可分为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根据村镇生活垃圾焚烧和堆肥两类主要处理技术对垃圾特性的要求，宜匹配可燃垃圾和可堆肥垃圾分类名称，具体分类名称与处理方式宜参考表4.2.2的规定。
农村垃圾分类类型应符合下列规定：
发达农村宜执行四分法，具体分类方式可按表4.2.3.1执行。
表 4.2.3.1 四分法组合方式及依据
	序号
	分类名称
	适宜区域

	1
	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
	适用于设置有处理厨余垃圾设施的集中处理地区

	2
	可回收物、可燃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
	适用于生活垃圾以焚烧或热解焚烧为主的集中处理地区


具有可再生资源回收途径的较发达农村宜执行三分法，具体分类方式可按表4.2.3.2执行。
[bookmark: _Hlk211260736]表 4.2.3.2 三分法组合方式及依据
	序号
	分类名称
	适宜区域

	1
	可燃垃圾、可回收物、其他垃圾
	适用于生活垃圾以焚烧或热解焚烧为主的集中处理地区

	2
	可堆肥垃圾、可回收物、其他垃圾
	适用于生活垃圾以堆肥为主的集中或分散处理地区，且以种植为主的地区

	3
	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其他垃圾
	适用于户用沼气工程或大中型沼气工程推广普遍的地区，且以养殖或种养结合为主的地区


欠发达农村宜执行二分法，具体分类方式可按表4.2.3.3执行。
表 4.2.3.3 二分法组合方式及依据
	序号
	分类名称
	适宜区域

	1
	可燃垃圾、其他垃圾
	适用于生活垃圾以小型焚烧或热解焚烧为主的地区

	2
	可堆肥垃圾、其他\垃圾
	适用于生活垃圾以堆肥为主的分散处理地区，且以种植为主的地区

	3
	厨余垃圾、其他垃圾
	适用于户用沼气工程或中小型沼气工程推广普遍的地区，且以养殖或种养结合为主的地区

	4
	可回收物、其他垃圾
	适用于生活垃圾以填埋为主且有可回收物回收途径的地区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应符合下列规定：
标志应清晰、醒目、持久，设置在分类容器的显著位置。
标志颜色、图案应符合国家标准。
应定期检查标志是否有损坏、褪色等情况，如有问题应及时更换或修复。
[bookmark: _Toc211333356]分类容器
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分类类型和分类名称，在农村公共区域或主要聚集场所应设置符合要求的分类收集容器；有条件的地方宜在村镇居民家中设置符合要求的分类收集容器。
分类容器的设施规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公共区域分类容器容积宜不小于120L。
村镇居民户用分类容器容积宜选用5L ~ 20L。
金属材质分类容器应执行《金属垃圾箱》QB/T 4902要求，塑料材质分类容器应执行《塑料垃圾桶通用技术条件》CJ/T 280要求。
[bookmark: _Toc211333357]分类操作要求
可回收物投放应满足下列要求：
保持物品清洁、干燥，避免受到其他垃圾的沾染。
纸张应叠放整齐，塑料瓶、易拉罐等应尽量压扁，便于收集和运输。
优先住所暂存，不定期出售给流动回收商或可再生资源回收点，定期或不定期投放可回收物收集点。
有害垃圾投放应满足下列要求：
固态和液态有害垃圾应分类暂存，不相容的有害垃圾应分类暂存；
液态有害垃圾、易挥发的有害垃圾应保存在原有包装中。
厨余垃圾投放应满足下列要求：
分类投放时宜沥干水分，减少非厨余垃圾混入；
分类投放时宜进行油水分离，保持周边环境清洁。
其他垃圾投放应满足下列要求：
无法归类到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的垃圾可投放至其他垃圾容器；
投放时应确保容器内垃圾不溢出，保持周边环境整洁。
可燃垃圾投放时应减少非可燃垃圾混入，避免具有反应性、易燃易爆的可燃垃圾混合。
可堆肥垃圾投放时应减少不可堆肥垃圾混入，避免有毒有害的垃圾混入。
鼓励管理部门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垃圾分类激励制度和宣传教育方案。



[bookmark: _Toc211333358]生活垃圾分类收集
[bookmark: _Toc211333359]一般规定
村镇生活垃圾收集设施（设备）的建设和配置应与该地区的分类模式相匹配，与后续运输和处理系统相协调。
本条强调村镇生活垃圾收集系统应基于其分类模式建设，与后续环节相协调。
村镇生活垃圾收集点和收集站等应清洁密闭。
本条强调生活垃圾收集点和收集站的建设要求。考虑到生活垃圾暴露带来的环境和景观影响，生活垃圾收集设施鼓励采用密闭形式建设。
村镇应设保洁员负责垃圾收集设施（设备）维护，保洁员数量和组成可根据所负责的区域面积、垃圾产生量、收运方式、经济条件和基层组织情况合理确定。村庄保洁员比例不宜低于村庄常住人口的2‰，且每个自然村不应少于1人。
本条明确保洁员的配置标准。村庄保洁员数量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和处理技术标准》GB/T 5143中条文4.1.4“村庄保洁员比例不宜低于村庄常住人口的2‰，且每个自然村不应少于1人。”
[bookmark: _Toc211333360]收集模式
村镇生活垃圾收集模式应根据当地居住密度、运输距离、经济条件和生活习惯合理选择，可采用“点—站”分级集中或“点”一级集中模式，收集模式的采用符合下列规定：
村镇生活垃圾至转运、处理设施的平均运距超过3km时，宜采用“点—站”分级集中模式。当采用“点—站”模式时，使用收集车将户用收集点或公共收集点的生活垃圾运输至收集站，再清运出村镇至转运或处理设施。
村镇生活垃圾至转运、处理设施的平均运距等于或不足3km时，宜采用“点”一级集中模式。当采用“点”模式时，可不设置收集车和收集站，将户用收集点或公共收集点的垃圾直接运至转运或处理设施。
成都平原地区、城市郊区、中心镇或大型集镇，采用“点”一级集中模式的平均运距阈值可适当上调。
本条是关于收集模式的选择原则。收集模式与运距有直接关系，当运距较近时，为避免二次污染可直运至转运、处理设施；当运距较远时，为提高单次运输量，降低运输成本，可设置收集站。平均运距阈值的确定，主要依据现行国家标准《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和处理技术标准》GB/T 51435-2021中关于收集服务半径的规定：“非机动车收集方式的最大服务半径不宜超过1km，小型机动车收集方式的服务半径不宜超过3km。”，并综合考虑四川省集镇用地规模（大多在0.5-10平方公里之间），将阈值定为3km。
有条件的地区可定时定点收集村镇生活垃圾。
定时定点收集有利于生活垃圾分类的开展，降低对周边环境的污染，但对作业水平、管理水平和居民环境意识要求较高，鼓励在经济条件较好、居民素质较高的区域开展定时定点收集。
[bookmark: _Toc211333361]收集点
村镇生活垃圾收集点分为户用生活垃圾收集点和公共生活垃圾收集点两类。
本条是关于收集点类型划分。收集点类型采用《四川省农村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处置体系建设指南（试行）》，包括户用生活垃圾收集点和公共生活垃圾收集点。
村镇户用生活垃圾收集点应与居民就近设置，容器容量以满足居民日常使用、不“满溢”为原则，容器类别根据分类模式确定。
本条是关于户用生活垃圾收集点位置、容量的设置原则。户用收集点与居民就近设置，收集容器的设置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生活垃圾收集运输技术规程》CJJ 205相关规定。
村镇公共生活垃圾收集点应根据地形、道路、建筑物分布、垃圾分类情况合理设置。镇区公共垃圾收集点宜设置在居民小区、机关单位、公共活动场所等内部及人流活动不密集的支路。农村公共垃圾收集点宜设置在主要街巷两侧、村委会周边及人流密集区域，并避开传统村落核心保护范围。
本条是关于公共生活垃圾收集点位置的设置原则。镇区公共生活垃圾收集点的设置符合现行地方标准《四川省城镇生活垃圾收集点设置标准》DBJ51/T 071相关规定，农村公共生活垃圾收集点的设置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和处理技术标准》GB/T 51435相关规定。
村镇公共生活垃圾收集点每居住小区组团、村组或聚居点至少配置1处，最大服务半径不宜超过800m，川西高原、川东北山区等地形复杂区域，服务半径可适当上调。应由专人负责环境卫生，定期进行清洁。
本条是关于公共收集点的服务范围。镇区公共收集点符合现行地方标准《四川省城镇生活垃圾收集点设置标准》DBJ51/T 071-2017中5.2.3“居住小区组团应设置至少1个Ⅰ类或Ⅱ类收集点，镇建成区收集点的服务半径不宜超过100m”。
村镇公共生活垃圾收集点应根据分类模式配置分类垃圾桶、垃圾箱等收集容器，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收集容器应美观适用、整洁卫生，防雨、防腐、耐用、阻燃、抗老化，与周围环境协调，镇区收集点容器容量宜选用100L ~ 1200L，农村宜选用100L ~ 240L，类型、规格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收集容器应与后续收运车辆相匹配，有利于自动化或半自动化装载作业。
收集容器应易于识别、方便投放，并应设置明显标识，标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垃圾分类标志》GB/T 19095及本规程4.2.2的有关规定。
本条是关于公共收集点的容器配置原则。收集容器应考虑分类收集的要求，与分类模式相匹配。容器容量参考《四川省农村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处置体系建设指南（试行）》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211333362]收集车辆
村镇生活垃圾收集车辆可采用非机动车或小型机动车。车辆数量应按照垃圾产生量、车辆类型和作业频次确定，与前端收集和后端清运设施相匹配，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生活垃圾收集运输技术规程》CJJ 205的有关规定。
本条是收集车辆类型、数量的设置原则。收集车辆类型包括人力二轮车、人力三轮车、三轮机动车、农用机动车、勾臂车、后装式压缩车、垃圾桶运输车等形式，车辆数量和形式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生活垃圾收集运输技术规程》CJJ 205相关规定。
村镇生活垃圾收集车辆应具备分类收集功能，应密闭、防腐、低噪，不应遗撒，并应定期清洗，宜采用新能源车辆。
本条是收集车辆的配置要求。收集车辆应具备分类收集功能，有毒有害垃圾宜在收集车辆上设置单独的收集容器。收集车辆应满足环保要求的规定。
村镇生活垃圾收集车辆作业频次应根据垃圾量、垃圾种类、季节等条件确定。厨余垃圾及含水量、有机质含量较高垃圾的收集频次不宜低于1次/天，其他种类垃圾可根据产生量合理确定收集频次。
本条是清运频率的设置原则。厨余垃圾的清运频率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和处理技术标准》GB/T 51435-2021中4.4.4“易腐垃圾及含水量、有机质含量较高垃圾的收集频次不宜低于1次/天，其他种类垃圾可根据产生量合理确定收集频次。”
[bookmark: _Toc211333363]收集站
村镇生活垃圾收集站应设置在垃圾收集车辆、运输车辆易到达、易于停靠的位置，应与人流、车流、公共设施集中区域保持适当距离，并应远离农田、河道、坑塘、饮用水水源地等环境敏感区域。
本条是关于村镇生活垃圾收集站的选址原则。选址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和处理技术标准》GB/T 51435、现行行业标准《生活垃圾收集站建设标准》CJJ179相关规定。
村镇生活垃圾收集站容量应根据服务人口的数量、垃圾种类、垃圾日产生量及清运周期计算，垃圾量计算可采用本规程附录A的方法，宜采用标准容器计量。
服务半径应满足以下要求
采用非机动车收集方式的，不宜超过1km；
采用小型机动车收集方式的，不宜超过3km。
5.5.2~5.5.3本条是关于收集站的容量设置和服务半径。服务半径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和处理技术标准》GB/T 51435-2021中4.4.2“非机动车收集方式的最大服务半径不宜超过1km，小型机动车收集方式的服务半径不宜超过3km。”。
村镇生活垃圾收集站建设形式应根据分类模式、垃圾清运量和垃圾成分合理选择，可由多个垃圾桶、封闭式垃圾箱等容器组成，并与后续分类运输、分类处理方式相匹配。
本条是关于收集站的建设形式。建设形式符合《生活垃圾收集站建设标准》建标154-2011中第二章第十三条。
村镇生活垃圾收集站占地面积不宜小于20m2，且应根据分类模式预留10%~15%的拓展空间。应进行地面硬化，设置通风、除尘、除臭、隔声等环境保护设施，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生活垃圾收集站技术规程》CJJ 179的有关规定。
本条是关于收集站的建设标准。建设标准符合《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和处理技术标准》GB/T 51435、《生活垃圾收集站建设标准》CJJ179、《生活垃圾收集站建设标准》建标154相关规定。
村镇生活垃圾收集站应设置渗滤液导流沟和暂存池，并定期交由专业单位处理。
本条是关于收集站的渗滤液处理方式。参照《四川省农村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处置体系建设指南（试行）》，生活垃圾收集设施的渗滤液主张以收集为主，因地制宜采用密闭运输至处理设施、建设渗滤液处理系统或采用渗滤液处理车等方式进行处理。
村镇生活垃圾收集站应由专人负责运行和维护，保持站内及周边环境清洁卫生，应定期消毒、杀虫、灭鼠。
本条是关于收集站的运行维护基本要求。符合《生活垃圾收集站建设标准》CJJ179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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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分类转运
[bookmark: _Toc211333414]一般规定
村镇生活垃圾运输车辆和转运站应在县、市（州）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工程专项规划指导下配置或建设。
生活垃圾运输车辆、生活垃圾转运站应以县（市、州）统筹为基本原则，原则上一个乡（镇）至多建设一座转运站，相邻乡（镇）可根据转运量和运输路线，采取合建的形式，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
生活垃圾转运过程应符合安全、及时、环保、高效的要求，防止二次污染。
运输车辆和设施应符合安全标准；应合理安排垃圾转运频率，避免垃圾滞留；转运过程中，应避免垃圾洒落和污水滴漏，采取措施控制污水、臭气、扬尘和噪声，防止二次污染；应优化作业流程和设备配置，提高转运效率。
村镇生活垃圾运输模式应综合考虑转运量、运输距离、道路情况等因素后确定。
垃圾运输模式包括直运模式和转运模式。根据转运量、生活垃圾收集点与处理处置设施之间的运输距离、道路情况等，合理选择运输模式和运输路线，采用直运模式的，乡镇可不设转运站，采用转运模式的，乡镇应设置转运站。
生活垃圾运输资源配置及运输作业计划应根据垃圾分类模式、运输模式、转运量等综合考虑。
垃圾运输资源配置和运输作业计划包括运输车辆、运输人员、运输路线、运输频次、运输时间等，需根据垃圾分类模式、运输模式、转运量合理安排。
对分类收集的生活垃圾应分类装载运输，不得混合运输。
不同垃圾需分类运输至相应的处理设施，运输单位应配备相应的运输车辆和装载方式，杜绝混装混运、先分后混。
生活垃圾转运责任主体应建立可追溯的垃圾分类运输台账，记录内容应做到完整、及时、准确。
生活垃圾转运单位应建立垃圾分类运输车辆及转运站的管理台账，包括但不限于垃圾来源、类别、运输量、运输次数、物流去向等。
[bookmark: _Toc211333415]运输车辆
运输车辆应标识相应的生活垃圾分类标志，保持车况良好、车容整洁、标志标识清晰。
运输车辆应保持标识清晰、外观干净整洁，车体无锈蚀、残缺和破损，实行定车、定人管理，定期检查、维护和保养，保持车况良好。
运输车辆规格、数量应根据垃圾分类类别、垃圾运输量、运距、收运频率等因素配置。
目前村镇垃圾运输车辆的额定载荷范围从1t~25t不等、根据各个收集点到转运站或收集点、转运站到垃圾处理设施的垃圾类别、垃圾量、路况不同，选择合适的运输车辆。
运输车辆装载方式应与分类收集容器相匹配，运输方式和装载容器应根据收运要求及特点配置。
运输车辆配置的装载容器可分为常规集装箱和带压缩卸料装置的集装箱，前者有效容积大、操作简单，适用于大吨位、长距离运输；后者简化了转运站或方便卸料，适用于垃圾收集点（站）至垃圾处理设施的直运模式。
运输车辆应密闭，沿途不得遗洒、滴漏。
运输车辆应符合《生活垃圾收集运输技术规程》CJJ 205的相关要求，并符合下列规定：
应配备灭火器、安全锤和安全警示标识等；
应标识运行单位名称、监督电话；
宜安装定位及监控系统；
宜安装行驶及装卸记录仪；
宜采用新能源车辆。
生活垃圾运输车辆的运行安全、车辆配置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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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转运站的新建、改建、扩建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市容环卫工程项目规范》GB 55013、《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 27和《生活垃圾转运站技术规范》CJJ/T 47的有关规定。
垃圾转运站选址应根据服务区域、转运能力、污染控制等因素，设在交通便利且易于安排清运线路的地点，并应具备保障垃圾转运站正常运行的供水、供电、污水排放、通信等条件。
垃圾转运站应根据收运模式合理规划布局，并符合下列规定：
垃圾平均运输距离超过10km时，宜设置垃圾转运站；
垃圾转运站的服务半径不宜大于50km。
四川省偏远地区村镇间距大多在10~30km，《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 27规定垃圾平均运输距离超过10km宜设垃圾转运站。《村镇生活垃圾热处理设施建设运行技术导则（试行）》指出适用范围限于偏远地区距离城市（县城）终端处理设施50km及以上或生活垃圾运输时间1.5h及以上，且不具备城乡一体化条件的村镇。对于距离终端处理设施50km以上的村镇，宜采用就地就近处理模式或农村片区集中处理。
垃圾转运站应根据分类模式明确标识所接收的垃圾类别，各垃圾中转区域应相对独立；设立了有害垃圾暂存的垃圾转运站，有害垃圾的贮存区域应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HJ 2025要求。
垃圾转运站标识的垃圾类别应根据分类模式确定，分类模式应按本规程第4章的规定选用。有害垃圾按《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年版）规定，贮存设施按危险废物管理要求，目前有害垃圾的收集转运中，转运站往往设置了暂存间，必须满足建设和管理要求。
垃圾转运站产生的污水，其水质经处理满足《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及相关环评批复要求后，可排入城镇污水管网；对不能排放污水管网的，应设置污水收集设施定期清运。
垃圾转运站应采取有效的污水处理或排放措施，经环评批复及满足相关要求的，与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运营单位协商后可排入污水干管。对无法排放污水管网的转运站，应将污水收集并运送至有能力的处理单位。
垃圾转运站应设置通风、除臭、降噪、除尘及排水装置，并及时对装置进行维护和保养。
垃圾转运站宜设置称重设备和车辆识别设备，对入站生活垃圾和车辆应进行登记。
垃圾转运站应建立管理台账，包括但不限于生活垃圾来源、类别、数量、去向、污水的处理量、物流去向等内容，有条件的地区应设置称重和车辆识别设备，无条件的地区应有人工记录。
垃圾转运站应建立日常管理制度，包括不同类别垃圾转运的操作规程和倾倒须知等。
垃圾转运设施应设置安全警示标识标志。
转运站的运行维护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生活垃圾转运站运行维护技术标准》CJJ/T 109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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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时应按照规定的时间和路线行驶，运输至符合规定的中转或处理场所。
垃圾装运量应以车辆的额定荷载和有效容积为限，不应超限。
运输过程应无垃圾遗撒、气味泄漏、污水滴漏等现象。
运输结束后应及时对运输车辆、收集容器、作业现场进行清洁、消杀。
生活垃圾运输频次和时间应符合以下要求：
可回收物、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可采取预约或定时定点回收等方式；
厨余垃圾应每日至少清运一次。
厨余垃圾应做到日产日清，高温季节宜适当增加清运频率，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可回收物、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可结合实际确定清运频率，或采用预约收集、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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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分拣坚持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促进可回收物再利用，确保有害垃圾安全处置。
本条规定垃圾分拣坚持的基本原则。
垃圾分拣中心选址应充分评估运输成本和居民便利性影响，应与国土空间规划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管控边界衔接，严禁在红线范围内布局，应避开地震断裂带、滑坡体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
本条规定分拣中心选址应经济可行，与国土空间规划充分衔接，避开地质灾害高风险区。
垃圾分拣中心应设置在交通较便利的地方，但避免紧邻交通要道，避开低洼、行洪泄洪、易涝地带，应选择地势较高、干燥安全地带，方便收运车辆安全作业。
本条规定分拣中心应设置在交通便利、地势较好、便于安全作业的地方。
垃圾分拣中心设置应考虑不影响周边居住环境，优选选择最小风频上风向，减少异味对村庄的影响，与村民住宅保持一定距离，分拣中心用地边界与相邻建筑物间距宜不小于8m，并应与周围环境相协调，有条件地区应增加除臭设施。
本条规定分拣中心选址应不影响人居环境。
分拣中心对可回收物进行二次精细分拣。
本条规定垃圾分拣是对源头分类后的可回收物进行二次精细分拣。
每个镇（乡）内至少建设一个垃圾分拣中心。垃圾分拣中心可与垃圾收集站、转运站合建，鼓励有条件地区相邻村庄合建垃圾分拣中心。
本条规定分拣中心的配置数量。
分拣中心应配置经培训合格的分拣人员，负责垃圾分拣、设施（设备）维护、保持站内及周边环境卫生等，分拣员数量和组成可根据所负责的区域面积、垃圾产生量、分拣方式、经济条件和基层组织情况合理确定，每个分拣中心不少于1人。
本条规定分拣中心人员配置要求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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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拣中心占地面积应结合服务区域面积、垃圾产生量合理确定，但不低于120m2。欠发达地区可结合服务区域面积、垃圾产生量建设简易分拣站，合理确定分拣站用地面积。
本条规定分拣中心用地面积。
分拣中心建设宜直接采光，自然通风，朝向道路方向建设。
分拣中心应设卸料区、分拣区、储存区（按可回收物类别分别设置存储间或存储容器）、有害垃圾暂存区、打包区、废水收集区（废水收集区应配备简易沉淀池，处理后达标排放或回用）。
分拣中心内宜隔出工具间和污物存放间，面积不大于2m2。
垃圾分拣中心平面布置应符合分拣作业要求，布置合理、紧凑，便于作业；应符合安全、环保、卫生等要求。
7.2.2-7.2.5规定分拣中心平面布局。
分拣中心宜根据垃圾产生量、垃圾特性、社会经济条件合理选择人工或机械分拣方式，并配置相应分拣设备和能源供应系统。机械分拣应配备与回收规模和加工工艺相适应，且符合相关要求的分选、拆解、剪切、破碎、清选、打包等设备设施，宜使用效率高、能耗低、水耗低、物耗低的设备设施。
本条规定应合理选择分拣方式，并配置相应设施设备。
室外宜建设车辆停放和操作场地，并用栏杆或围墙围挡，地面硬化，竖向设计应结合地形进行雨污水导排。车辆出入口设在交通便利的方向。
本条规定分拣中心室外场地建设要求。
分拣中心建设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前提下，宜综合考虑日照、防雨、防雪、防洪、防涝、防雷、防风、防寒、耐久性、经济性和节约能源等要素。
分拣中心外饰面色调应与农村风貌相协调。
7.2.8-7.2.9规定分拣中心建设应综合考虑自然生态和农村社会环境要求。
分拣中心应设置清晰规范、易识别的统一标识，标识尺寸、位置应根据识读距离和设施体积确定。
本条规定分拣中心应设置标识标牌。
分拣中心的设置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生活垃圾收集站技术规程》CJJ 179、《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 27及《生活垃圾收集站建设标准》建标154 的要求。
本条规定分拣中心的设置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生活垃圾收集站技术规程》CJJ 179、《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 27 及《生活垃圾收集站建设标准》建标154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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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拣人员必须经培训合格后方能上岗，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垃圾分类识别、危险废弃物鉴别、安全防护、工具使用、设施设备使用与维护等
本条规定分拣人员须经培训合格后方能上岗。
分拣人员应做好个人防护，穿戴防护手套、口罩、工作服、防刺穿鞋等，避免直接接触有害物质。
本条规定分拣作业时分拣人员应做好个人防护。
采取机械分拣方式须严格按照设备操作规范进行分拣工作。
本条规定机械分拣须严格按照设备操作规范进行作业。
分拣后的可回收物应按类别分类存储，部分高价值可回收物（如PET塑料瓶）分拣纯度达到90%以上（采用“随机抽样法”检测）。有害垃圾应单独存放，防止混入其它垃圾。
本条规定分拣后的可回收物应按类别分类存储，部分高价值可回收物（如PET塑料瓶）分拣纯度达到90%以上。有害垃圾应单独存放，防止混入普通垃圾。
应建立分拣台账，做好垃圾接收量、分拣量、类别、转运量等记录。
本条规定分拣中心应建立分拣台账。
分拣中心应每日清洁，定期消杀，防止蚊蝇滋生。
本条规定分拣中心应每日清洁，定期消杀。
人工分拣作业要求。
做好个人防护。
做好垃圾接收记录。
对进场垃圾进行初步检查，剔除大件垃圾和危险废物；使用破袋工具对袋装垃圾破袋处理。
采用“一看、二拣、三分”工作法快速识别垃圾类别，准确分拣可回收物，按类别投放至对应存储间或存储容器。
大件垃圾拆分，根据拆分后垃圾类别分别投入对应存储间或存储容器。
做好分拣台账，记录分拣量、类别等。
做好分拣中心及周边环境清洁工作。
本条规定人工分拣作业流程。
机械+人工分拣作业要求。
做好个人防护。
做好垃圾接收记录。
采用初筛设备去除大件垃圾，使用破袋机拆解袋装垃圾，人工预分拣剔除有害垃圾。
检查设备情况，按设备操作规范进行垃圾分拣。
人工检查机械分拣纯度，并按类别投放至对应存储间或存储容器。
大件垃圾拆分，根据拆分后垃圾类别分别投入对应存储间或存储容器。
做好分拣台账，记录分拣量、类别等。
做好分拣中心及周边环境清洁工作。
本条规定机械分拣作业流程。
禁止行为。
严禁在分拣中心露天堆放、焚烧垃圾，防止二次污染。
严禁建筑垃圾、工业垃圾、医疗废物混入生活垃圾分拣系统。
严禁在设备运行时进行维修或清理。
本条规定分拣中心作业的禁止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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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处置设施应尽量依托当地城市建成运行的处理设施，不能满足处理处置需求或运距过远的考虑独立建设。
周边城市的设施一般规模大、处理费用低、达标更有保证，村镇垃圾分类收集后尽量依托已建设施，无法依托时考虑独立建设。
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处置设施应与分类收运系统同步建设。对已分类的生活垃圾应进行分类处理处置，不可混合处理。
本条规定在分类收运体系建设的同时，应同时建设分类处理处置设施，避免分类体系建设实际不发挥作用。对已分类的生活垃圾要求分类处理处置，否则不能体现分类收集的价值。
生活垃圾的处理处置应采用成熟、经济、环保的技术，最终达到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的处理目标。
目前的垃圾处理技术大都针对规模化应用，而村镇生活垃圾具有产生量小且源头分散的特点，对于小规模的垃圾处理，由于其经济性差，产生单位对建设成本和运行成本的可承受能力差，缺乏系统性的技术应用研究。调研发现，村镇已建小型垃圾处理设施大多数存在运行可靠性差，故障率高，环保不达标，单位处理成本高而导致难以运行等问题，故规定生活垃圾的处理应采用成熟、经济、环保的技术，避免建而不运，造成浪费。
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处置设施的选址、建设规模和工艺路线宜根据服务范围内垃圾产生量、处理设施的三废排放量及处置去向、处理设施所产产品的销售去向、区域交通条件、气候因素等因地制宜综合确定，由县级主管单位统筹布局，可跨行政区域布局建设，跨行政区域布局时，应与相邻县（市、区）生活垃圾处理专项规划衔接，明确设施共享范围、运营责任分工机制。
我省地形分区显著，四川盆地、川西北高原、川西南山地村镇人口分布、交通条件、气候条件差异较大，分类处理处置设施的选址、建设规模、工艺路线和布局应结合不同地域的特点，因地制宜针对性的比选确定。其中，川西北高原和川西南地区村镇分散、人口密度低，相应垃圾产生量小，且部分地区交通条件较差，经济也相对落后。因此，在进行选址和工艺路线的选择时要结合区域特点，而小规模垃圾处理处置设施的吨建设和处理成本较高，容易造成运行困难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问题发生。故提出由县级主管单位统筹，以垃圾产生分布情况及交通条件为主控因素跨行政区域布局建设，从而发生规模效益。并且，应避免相邻区域设施重复建设或责任推诿的问题，确保跨区域布局落地可行。
应按照分类标准接收生活垃圾，若发现不符合分类和进场要求时，可要求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单位进行分拣或拒绝接收。
未按要求进行分类的生活垃圾进入处理处置设施会造成垃圾无序堆积，耗费人力，增加操作时间，影响处理处置效率和安全，本条规定了生活垃圾进入处理处置设施的基本要求。
分类处理处置设施应保持正常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防止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
本条是分类处理处置污染排放和环境保护的基本要求。
[bookmark: _Toc211333424]可回收物处理处置
应由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企业或资源综合利用企业进行循环利用或再生利用。
本条是对生活垃圾中可回收物回收利用主体的要求。
[bookmark: OLE_LINK2]废塑料的回收利用按GB/T 39171和SB/T 11149的相关规定执行，污染控制按HJ 364的相关规定执行。
本条是对可回收物中废塑料回收利用的要求，废塑料的回收和再生利用可能产生废水、废气、烟气、飞灰等污染，需加强污染控制。
废玻璃回收利用按 GB/T 39196和SB/T 11108的相关规定执行。
本条是对可回收物中废玻璃回收利用的要求。
废纸类的回收利用按 GB/T 20811和SB/T 11058的相关规定执行。
本条是对可回收物中废纸类回收利用的要求。
废纺织纤维物宜分选出不同性质的纤维物质并分别存放，包括植物纤维、毛纺纤维、化学纤维和混合纤维等。
[bookmark: OLE_LINK1]本条是对可回收物中废纺织纤维物回收利用的要求。
废金属包括废黑色金属和废有色金属，废黑色金属宜采用磁性分选技术分离，废有色金属宜采用涡流分选技术分离，也可破碎后再分离。
本条是对可回收物中废金属回收利用的要求。
机械或人工分选出的废皮革或橡胶宜单独收集和包装，废皮革、橡胶中的金属物宜采用人工或机械方式剥离。
本条是对可回收物中废皮革和橡胶回收利用的要求。
[bookmark: _Toc211333425]有害垃圾处理处置
[bookmark: OLE_LINK3]应委托具有相应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进行处置或利用，对有害垃圾的贮存应符合GB 18597的规定。
有害垃圾应交由具有相应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处置或利用，本条是对生活垃圾中有害垃圾贮存、处置或利用的要求。
[bookmark: _Toc211333426]厨余垃圾处理处置
有条件的宜采用厌氧产沼、厌氧制酸、好氧堆肥、饲料化、昆虫养殖等多种方式进行就地减量和资源化利用，处理方式宜采用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模式，厨余垃圾处理的要求和标准按CJJ 184的相关规定执行。
厨余垃圾就地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有利于降低环境污染风险，降低运输、处理综合成本，提高资源转化和利用效率，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就地分散处理，降低运输成本。厌氧产沼将厨余垃圾中的有机物转化为CH4、CO2和其他物质，厌氧制酸将厨余垃圾中的有机物转化为有机酸等物质；好氧堆肥将厨余垃圾中的有机物转化为简单的无机物，并实现好氧微生物的自体生长；饲料化通过物理、化学、生物的联合处理，使厨余垃圾达到饲料原料标准；昆虫养殖是以厨余垃圾为原料，养殖黑水虻、蝇蛆、蚯蚓等昆虫，生产以幼虫虫体为主要成分的蛋白饲料。本条是对厨余垃圾处理处置方式的基本要求。
村镇食堂、餐馆饭店等集中供餐单位的厨余垃圾由有资质的企业统一处理。
本条是对厨余垃圾处理处置主体的资质要求。
[bookmark: _Toc211333427]其他垃圾处理处置
[bookmark: OLE_LINK4]可通过焚烧、填埋、热解、机械生物处理等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对100t/d以上且具备焚烧条件的其他垃圾处理设施优先采用焚烧方式。
生活垃圾分类后的其他垃圾成分复杂且不可再生，焚烧方式减量化效果显著，并以能源回收实现资源化利用，但当前百吨级以下小型生活垃圾焚烧处理技术尚不成熟，且小规模具有建设投资和运行成本高的问题。2022年11月，国家发改委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县级地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发改环资规〔2022〕1743号）文件，通过“揭榜挂帅”方式研发100t级、200t级小型焚烧装备，目前已有工程化应用，技术趋于成熟，故规定对100t及以上的其他垃圾有限采用焚烧的处理方式。
采用焚烧处理的垃圾，垃圾焚烧炉焚烧尾气应达标排放，飞灰、炉渣应安全合理处置，污染控制应符合GB 18485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本条是对其他垃圾焚烧处理的污染控制要求。
采用填埋处理的垃圾，处理技术应符合GB 50869的要求，污染控制应符合GB 16889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本条是对其他垃圾填埋处理的污染控制要求。
采用热解处理的垃圾，处理技术及设备应成熟可靠，符合DBJ51/T 221的要求，应采取措施防止二次污染，废气、污水、恶臭、噪声、飞灰、炉渣及其他污染物的防治与排放，应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等要求。
四川省村镇建设发展不均衡，尤其是“三州”地区村镇垃圾转运距离远、成本高，配套政策和设施不完善，采用热解处理其他垃圾，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契合分散的处理需求，满足污染排放的要求。本条是对其他垃圾热解处理的要求。
采用机械生物处理技术，可与其他性质类似的农业、园林等垃圾混合处理，应采取措施防止二次污染，废气、废（污）水、残渣排放应符合国家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生物处理的产品应符合相关的技术标准，并能市场出售。
机械生物处理不受规模限制，是当前欧洲的主流垃圾处理技术，国内也有成熟案例，故可在村镇区域推广应用，但需落实其产品出路，并控制其产品质量。
[bookmark: _Toc211333428][bookmark: _Toc211333429][bookmark: _Toc211333430][bookmark: _Toc211333431][bookmark: _Toc211333432][bookmark: _Toc211333433][bookmark: _Toc211333434][bookmark: _Toc211333435][bookmark: _Toc211333436][bookmark: _Toc211333437][bookmark: _Toc211333438][bookmark: _Toc211333439][bookmark: _Toc211333440][bookmark: _Toc211333441][bookmark: _Toc211333442][bookmark: _Toc211333443][bookmark: _Toc211333444][bookmark: _Toc211333445][bookmark: _Toc211333446][bookmark: _Toc211333447][bookmark: _Toc211333448][bookmark: _Toc211333449][bookmark: _Toc211333450][bookmark: _Toc211333451][bookmark: _Toc211333452][bookmark: _Toc211333453][bookmark: _Toc211333454][bookmark: _Toc211333455][bookmark: _Toc211333456][bookmark: _Toc211333457][bookmark: _Toc211333458][bookmark: _Toc211333459][bookmark: _Toc211333460][bookmark: _Toc211333461][bookmark: _Toc211333462][bookmark: _Toc211333463][bookmark: _Toc211333464][bookmark: _Toc211333465][bookmark: _Toc211333466][bookmark: _Toc211333467][bookmark: _Toc211333468][bookmark: _Toc211333469][bookmark: _Toc211333470][bookmark: _Toc211333471][bookmark: _Toc211333472][bookmark: _Toc211333473]
设施建设
[bookmark: _Toc211333474]一般规定
设施建设应遵循“先勘察、后设计、再施工”的基本建设程序。施工图设计文件应经过审查合格后方可用于施工。
建筑设计应首先满足其使用功能与结构安全要求。在此基础上，应积极采用节能、节地、节水、节材的技术和材料。
设施建设应与周边农村环境和景观相协调。施工过程中，必须落实安全保障措施，并采取有效手段控制扬尘、噪声、废水及固体废弃物污染，减少对周边居民和环境的影响。
[bookmark: _Toc211333475] 规划与设计
建筑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各项建筑、安装工程施工应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设备技术条件及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建筑应根据不同设施的功能需要、节能要求及所在地区气候条件等因素综合确定采光及通风形式。采光及通风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 50033、《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019的有关规定。
地面（楼面）设计应满足工艺要求，并符合现行国家建筑地面设计规范。作业区域地面及一定高度范围内的内墙面应采用防水、耐磨材料或涂覆相应防护涂层。
建筑应设置完善的避雷系统和必要的防爆设施。避雷与防爆措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及相关标准的规定。
建（构）筑物的防水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市政工程防水通用规范》GB 55030，特殊构筑物的防渗及防腐蚀设计应符合《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标准》GB 50046。
地基与结构应满足下列要求：
地基基础的设计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及《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 79的有关规定进行地基承载力和变形计算，必要时尚应进行稳定性计算。
建筑结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50011，且不得低于6度；防洪标准应符合《防洪标准》GB50201，且不低于“20年一遇”的等级。
建筑结构形式宜根据地质条件确定，优先选用框架结构或抗震性能优良的钢结构，确保结构布置简洁规整、受力明确，综合平衡安全性与经济性；除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及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外，地震区还应进行专项抗震设计与验算。
邻近特殊设施（铁路、高架桥、大型水体、高压电力走廊等）或易受灾区域（大风、大雪区）的建筑结构方案应征询相关主管部门意见，并依据国家现行标准执行抗风、抗震、抗雪等灾害的针对性设计，确保结构安全可靠。
生活垃圾收集站、垃圾转运站应优先采用天然地基，选择老土层或岩石等作为地基持力层。对不能满足承载力、沉降限制及稳定性等工程建设要求的地基，应进行相应的处理。
简易生活垃圾填埋场地基应是具有承载填埋体负荷的自然土层或经过地基处理的平稳层，不应因填埋垃圾的沉降而使基层失稳。填埋场的四周边坡、垃圾堆体边坡必须满足整体及局部稳定性要求。
消防应满足下列要求：
建构筑物间距须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同时按该规范及《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设置室内外消防系统，确保消防安全。
整体建筑火灾危险性类别按丁类设计，其中可回收物储存间等易燃区域应提高至丙类；防火等级及建筑构件耐火性能须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
设施规划与设计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建筑风格、色调及造型设计应简洁大方，与周边环境和既有建筑协调融合，依据建设规模与场地条件确定建筑功能布局，贯彻安全适用、经济合理、因地制宜的原则。
电气自动化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50054、《通用用电设备配电设计规范》GB50055、《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50314。
建筑给排水工程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外给水设计规范》GB50013、《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建筑给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的规定。
建筑材料应根据所在地的自然环境、气候特征与工艺要求选用，并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和设计文件的要求。
建筑应设置通风、除臭、隔声系统与污水收集排放设施，并配置消毒杀虫装置；需在垃圾装卸区强化密闭降尘措施，大型站点应独立设置抽排风/除臭系统。
垃圾处理处置建筑总体布置应依据规模与工艺需求确定，总平面设计需工艺合理、布置紧凑、交通顺畅。并设置围墙；具备工艺设备安装检修、人流物流分离、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功能；大型分期建设项目应预留发展空间。
生活垃圾收集站、垃圾转运站室内净高应确保机械设备所必须的作业空间
[bookmark: _Toc211333476]施工要求
施工准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施工单位应依据施工图设计文件、合同及招标文件要求，编制专项施工方案；组织施工物资与机具进场；修建临时施工道路与设施；完成施工场地的平整与平面规划布置。
施工前应结合专项施工方案及相关文件向施工人员进行详细的技术、质量、安全交底，并形成书面交底记录。
施工过程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应严格按设计图纸进行开挖，避免超挖。遇软弱地基或异常情况应立即停止开挖，并会同设计、勘察、监理单位处理；地基处理应严格按设计和规范施工，并做好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基础垫层、钢筋绑扎、模板支设、混凝土浇筑等各道工序的施工质量均应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施工过程中，应重点监测与控制基础标高、轴线、截面尺寸等关键指标。
设备设施安装位置、标高、水平度应符合设备技术要求；电气线路和管道安装应规范、牢固；钢构件、埋件等应进行严格的除锈和防腐处理。
应重点控制地面坡向和坡度，保证污水能顺利排向集水坑或排水沟。
安全与文明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施工机具应由专人操作和维护，严禁带病运转。操作人员应持证上岗。
施工现场应实行封闭式管理。施工材料、构件、机具应分类堆放整齐，并设置统一规格的标识牌。
应采取洒水、覆盖等措施有效抑制施工现场扬尘。应合理安排高噪声作业时间，减少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应及时分类清运，严禁现场焚烧。
施工废水应经沉淀处理后排放，防止污染周边水体。
施工记录与中间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施工过程中形成的各类资料，包括技术管理记录、施工试验记录及检测报告、施工质量验收记录等，必须做到真实、准确、完整，并与施工进度同步。
施工过程中关键工序、隐蔽工程等应留存影像资料。
施工单位在每道工序完成后应进行自检，自检合格后报请监理单位或建设单位组织验收。
验收标准应以施工图纸、设计说明、施工合同及国家现行质量验收规范为依据。
验收合格后，参与各方在验收记录上签字确认，方可进行下一道工序。对于验收不合格的，施工单位必须整改后重新报验。
[bookmark: _Toc211333477]验收要求
工程竣工验收应按设计文件和相应的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进行。
重要结构部位、隐蔽工程、地下管线，应根据工程设计要求和验收规范，及时进行中间验收。未经中间验收，不得覆盖和实施后续工程。
工程竣工验收前，应准备下列文件资料：
项目批复文件；
开工报告、工程施工图等技术文件；
工程施工记录（含隐蔽工程与综合管线）及变更记录；
设备安装调试与试运行记录（重点转运装置）；
设备供货合同、技术说明书及环保检测数据；
竣工验收计划书及其他必要文件。
工程竣工验收除满足本规范要求外，还应满足规划和生态环境等相关部门的要求。



[bookmark: _Toc211333478]环境保护与安全防护
[bookmark: _Toc211333479]环境保护措施
分类垃圾处理处置设施的环境影响评价及环境污染防治应符合下列规定：
分类垃圾处理处置设施建设，应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要求开展环境影响评价；
建设项目的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分类垃圾收集、转运、处理、处置过程中环境控制、各种污染物的防治与排放，应贯彻执行国家现行的环境保护法规和有关标准的规定。
其中分类垃圾进行填埋处置的，填埋设施的选址、设计及施工与验收、入场、运行、封场及后期维护与管理、污染物排放控制、监测、实施与监督等应满足《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要求。
分类垃圾进行焚烧（含热解焚烧工艺）处置的，焚烧设施的选址要求、技术要求、入炉废物要求、运行要求、排放控制要求、监测要求、实施与监督等应满足《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5要求。
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 298鉴别，分类垃圾属于危险废物的，其收集、运输满足《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HJ 2025-2012要求，贮存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要求，填埋处置满足《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8要求，焚烧处置满足《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4要求。
分类垃圾再生利用工程的选址、建设、运行过程，以及再生利用过程的污染防治技术、环境监测应满足《固体废物再生利用污染防治技术导则》HJ 1091、《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 34330要求。
分类垃圾转运、处理、处置设施应进行水、气、土壤及噪声的本底监测和运行期监测，监测点位的布设、监测项目、频率及分析方法应按现行国家相关标准执行。其中地下水监测井应设置地下水本底监测井、污染扩散监测井、污染监视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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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垃圾收集转运处理处置设施的劳动卫生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和《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GB/T 12801的有关规定执行，并应结合填埋作业特点采取有利于职业病防治和保护作业人员健康的措施。
从事分类垃圾收集转运处理处置的单位应对作业人员进行劳动安全卫生保护专业培训，作业人员应每年体检一次，并应建立健康登记卡。
应按规定配置作业机械、劳动工具与职业病防护用品，并在现场设置劳动防护用品贮存室，定期进行盘库和补充，定期对使用过的劳动防护用品进行清洗和消毒，应及时更换有破损的劳动防护用品。
分类垃圾转运处理处置场所应设道路行车指示、安全标志及环境卫设施标志。
建筑垃圾收集、运输、处理系统的环境保护与安全卫生除满足以上规定外，还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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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1333499]设施设备运行管理
11.1.1 操作规范应符合下列规定：
按设备类型制定标准化操作手册，明确操作步骤、安全要求及责任人；
定期组织操作人员培训，确保“持证上岗”和“操作合规”。
实时监控与巡检应符合下列规定：
部署物联网传感器（如温度、压力、振动监测）和视频监控系统，实时采集设备运行数据；
实施三级巡检：日常巡检：操作人员每班次检查设备状态。专业巡检：技术人员每周/月检查关键部件。数据分析：利用历史数据建立设备健康档案，预测故障周期。
应急响应机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自然灾害：Ⅰ级（红色）预警时暂停收运，启用临时中转点（各区至少设置1处）；
传染病防控：作业人员佩戴N95口罩、防护服，作业单位根据要求实施作业人员健康报告，车辆及场所每日消毒（消毒液配比需符合卫生标准）；
演练与复盘：每季度开展应急演练，优化响应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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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与电气设施的操作使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计量设备、仪器、仪表须定期校核，确保数据准确；
供电系统、电器设施由专业电工每季度检查维护，并建立巡查记录。
机械与市政设施的操作使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处理机械、作业车辆须每日例行保养，定期检修，确保运行安全；
排水管网、截洪沟、垃圾坝等市政设施每月巡检，及时清淤、除障，汛期加密巡查；
避雷、防爆等安全装置每年至少检测一次，由具备资质的专业机构出具报告。
垃圾分类设施的操作使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分类投放点、暂存点设施由分类管理责任人每日清洁，保持外观整洁、标志清晰，无垃圾撒漏、污水外溢、异味散发；
可回收物中转点、厨余/其他垃圾转运站、有害垃圾暂存点由对应专业企业负责维护，确保设备功能完好，转运过程无污染；
各类交通警示标志、指引牌须每季度检查更新，损坏或模糊时立即修复。
消防与安全设施的操作使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消防栓、灭火器、喷淋系统等设施每月巡检，定期更换过期器材，确保应急可用；
场区内道路、洗车槽等每日清扫，定期冲洗，保持无垃圾堆积、无积水。
填埋场专项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填埋单元覆盖层、监测井、渗滤液系统等每周检查，发现问题立即修复；
监测井每半年至少清洗一次，雨季前须全面检查排水系统畅通性；
封场后填埋库区定期巡查覆盖层完整性，并维护绿化、警示标识等附属设施。
责任分工与异常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明确各类设施的责任主体，并公示责任人信息；
建立设施设备台账，记录维护时间、内容、责任人及存在问题；
发现故障或异常须24小时内响应，紧急情况立即处置，并上报主管部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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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 四川省不同地区生活垃圾产生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Qi=qi×p×T 	（A.0.1）
式中：Qi—四川i地区收集周期内的农村生活垃圾产生量，单位kg；
	i—地域类别，分为四川省、川西高原、川北秦巴地区、川东北丘陵、川东南丘陵、川中盆地；
	qi—四川i地区人均农村生活垃圾产生率，单位kg/（人·d）；
	p—人数，人；
	T—收集周期，d/次。
A.0.2 不同地区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可按表A.0.2采用。
表 A.0.2 四川省及其各地区生活垃圾占比情况表
	地区
	产生量
（kg/（人·d））
	可焚烧垃圾（%）
	可堆肥垃圾（%）
	可回收物（%）
	惰性垃圾（%）

	四川省
	0.3
	18.50
	46.37
	22.93
	26.94

	川西高原
	0.1
	12.16
	21.64
	60.38
	4.78

	川北秦巴山地
	0.2
	15.72
	39.73
	33.94
	23.19

	川东北丘陵
	0.2
	3.40
	38.70
	10.20
	49.50

	川东南丘陵
	0.2
	9.23
	51.36
	24.30
	13.87

	川中盆地
	0.3
	13.59
	61.73
	21.15
	11.69


注：1、可焚烧垃圾：纸类、纺织、其他（部分）、混合类（部分）；可堆肥垃圾：厨余、木竹；可回收物：纸类、橡胶、玻璃、金属；惰性垃圾：灰土、砖瓦陶瓷、玻璃；
    2、数据来源于编制团队调研情况，各地可根据实际调研数据调整垃圾产生率与组分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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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标准中指明应按其他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按……执行”或“应符合……的规定（或要求）”。


[bookmark: _Toc45807464][bookmark: _Toc47020060][bookmark: _Toc211333503]引用标准名录
本规程引用下列标准。其中，注日期的，仅对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规程；不注日期的，其最新版适用于本规程。
[bookmark: _Hlk206669259]《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
《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
《室外给水设计规范》GB 50013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4
《建筑给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019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 50033
《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标准》GB 50046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 50054
《通用用电设备配电设计规范》GB 50055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
《防洪标准》GB 50201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 50314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技术规范》GB 50869
《市容环卫工程项目规范》GB 55013
《建筑与市政工程防水通用规范》GB 55030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
《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GB/T 12801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
《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4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5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
《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8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GB/T 19095
《废纸分类技术要求》GB/T 20811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
《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 34330
《废塑料回收技术规范》GB/T 39171
《废玻璃回收技术规范》GB/T 39196
《生活垃圾收集站建设标准》建标154
《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 27
《生活垃圾转运站技术规范》CJJ/T 47
《生活垃圾转运站运行维护技术标准》CJJ/T 109
《环境卫生图形符号标准》CJJ/T 125
《生活垃圾收集站技术规程》CJJ 179
《餐厨垃圾处理技术要求规范》CJJ 184
《生活垃圾收集运输技术规程》CJJ 205
《塑料垃圾桶通用技术条件》CJ/T 280
《固体废物再生利用污染防治技术导则》HJ 1091
《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 298
《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HJ 2025
《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 79
《金属垃圾箱》QB/T 4902
《废纸分类等级规范》SB/T 11058
《废玻璃回收分拣技术规范》SB/T 11108
《废塑料回收分选技术规范》SB/T 11149
《四川省生活垃圾热解处理工程技术标准》DBJ51/T 221




四川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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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村镇生活垃圾分类收集与处理处置技术规程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the municipal solid waste classification collection and treatment of villages and towns in Sichu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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